
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探讨

谢次昌 卞耀武

经济法正在从民法和行政法中分离出来
,

逐步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重要法律部门
。

随着立

祛和司法实践的迅速发展
,

经济法的一些理论问题也提到了研究的议程
。

近来
,

法学界的同

志陆续发表了一些论述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文章
,

对这一理论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
。

我们想在

这里谈谈 自己的看法
,

以求教于法学界的同志
。

一
、

构成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条件

要确定经济法的基本原则
,

必须首先弄清楚基本原则所应具备的必要条件
。

现在对这个

伺题的认识所以极不一致
,

就是对基本原则所应具备的条件认识不一致的结 果
。

在 我 们 看

来
,

不是任何处理经济关系的原则都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
,

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具备

如下条件
:

1
.

基本原则从其所体现的本质看
,

它应该是经济法本质和特点的具体体现
,

是经济法

律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
。

社会主义经济法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经济
、

组织经济和管理

经济的重要工具
,

它具有综合性
、

指导性和效益性等特点
。

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
,

应该是

这些本质和特点的具体体现
。

有些原则
,

例如宪法原则
,

它是一切法律部门都必须遵守的
,

并非为经济法所独有
,

因此就不应列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
。

还有一些原则
,

例如按照客观经

济规律办事的原则
,

它当然是经济法所应遵循的原则
,

也可以说为经济法所独有
,

但它却不

是经济法本质和特点的具体体现
。

因为它过于笼统
,

没有说明如何才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
,

因而无法作为行动的准则
。

2
.

从基本原则所处的地位看
,

它应该是实现经济法任务的基本途径
,

是指导一切经济

活动的基本规范
。

经济法的任务是
:

通过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
,

维护社会主 义 经 济 秩

序
,

保证各项经济工作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
,

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
,

以满足整

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
。

要实现这一任务
,

就必须确定前进的道路和在前进中

所应遵守的基本规范
。

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仅应该成为这种基本规范
,

而 巨也应该是实现经

济法任务的基本途径
。

3
。

从基本原则所调整的范围看
,

,

它应该是适用于一切经济法规并始终起指导作用的原

则
。

经济法所包括的经济法规范围很广
,

其中既有调整纵向经济关系的法规
,

又有调整横向

经济关 系的法规 ; 在横向经济关系中
,

既有调整社会组织相互之间经济关系的法规
,

又有调

整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经济关系的法规
。

所有这些法规
,

都是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来制定

的
,

都是社会主义经济法律规范体系中互相联系的环节
。

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
,

应该适用

于这一体系中的一切经济法规
,

并且对这些法规起指导作用
,

而不能只适用于部分的法规
,

或者只能起暂时的指导作用
。

平等和有偿的原则在经济法中就只适用于部分的经 济 法 律 关

系
,

而不适用于全部经济法律关系
,

因而就不应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
。

又如
,

有步骤地改



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原则
,

就不是始终起指导作用的原则
,

而只适用于调整和改革的时期
,

因

而也不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
。

二
、

正确概括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

根据以上条件
,

或者说是标准
,

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
,

我们认为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财

应该概括为下面六条
:

1
.

巩固 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
,

保护 多种经济 成分不受侵犯 的原 则
。

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的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
,

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前

提
。

社会主义经济法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上层建筑
,

它必须反映这个基础的要

求
,

为这个基础服务
,

因此
,

一切经济法规都应该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
,

作为自己

的指导原则
。

社会主义所有制包括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
,

也包括作为社会 毛义公有制

必要补充的个体劳动者所有制
。

现阶段这种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状况
,

是由我国生产力水平

决定的
,

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是不能任意改变的
。

社会主义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是社会主义的财产所有权
,

从法律上保护这种所有制
,

就是要保护全民财产所有权
、

集体财产所有权和个体劳动者合法的财产所有权
,

严禁各种侵

权行为
。

如果这种财产所有权受到非法占用和损害
,

就必 须 采 取 法 律手 段 予 以 补 偿 和

制裁
。

过去
,

由于经济法制不够健全
,

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财产所有权经常受到侵害
。

有些干部利用职权损公肥私
,

大量侵吞国家和集体的财产
,

却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
。

至于

个体劳动者的合法财产权则更是常常被当作 “ 资本主义尾巴
” ,

受到任意剥夺
。

因 此
,

当前

必须健全经济法制
,

通过有关的经济法规
,

保护国家
、

集体和劳动者个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不受

侵犯
,

以便使各种经济成分都能发挥作用
,

社会主义经济得到协调发展
。

2
.

坚持计划经济 为主
,

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
。

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
,

在这个整体中
,

各部门
、

各企

业彼此联系
,

互相依赖
,

互相制约
。

因此
,

由社会主义国家来统一指挥和协调各个部门和企业

的经济活动
,

使成千上万的企业都能协调步骤
,

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
,

就成了

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和基本原则
。

同时
,

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 着 商 品 生

产
,

价值规律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
,

因此
,

还必须在计划经济许可的范围内
,

善于利用市场调

节
,

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
。

计划经济体现 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
,

体现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

利益
,

任何一项经济活动
,

都不可能不受国家计划的指导和影响
。

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
,

市场

调节为辅
,

也就成了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
。

当前
,

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
。

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发展
,

地

方和生产单位的 自主权扩大了
,

有些单位为了追求局部的利益
,

出现 了削弱和摆脱国家计解

指导的倾向
。

例如
,

一些农村生产队
,

为了增加收人
,

盲 目种植
,

从而使国家粮食和某些主

要农副产品的收购计划受到严重影响
。

在农业生产中
,

和在工业生产中一样
,

必须坚持计规

经济为主
。

为保证这一原则的实现
,

除采用经济手段外
,

还要采用必要的法律手段
。

3
.

提高经济效益
,

加强经济核葬制的原则
。

讲究经济效益
,

加强经济核算
,

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其他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
,



是整个经济活动过程的最后综合反映
,

也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
,

克服我国经济工作中

的弊病的强大武器
。

赵紫阳同志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
, “

千 方百

计地提高生产
、

建设
、

流通等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
,

这是一个核心问题
” 。 “

今后
,

我们 考 虑

一切经济问题
,

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
” 。

既然经济效益是考虑一切经 济 问

题的出发点和归宿
,

它当然也必须成为各项经济法规的基本原则
。

所谓经济效益
,

就是指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同劳动 成 果 的 比

较
,

即
“
所费

” 与 “
所得

” 的对比关系
。

提高经济效益
,

就是要以尽量少的劳动耗费和物质

耗费取得更多的劳动成果
;
或者说

,

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
。

这体现了社会

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
,

体现了国民经济有计划
、

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
。

只有这样
,

才

能使我们的国家比较快地富强起来
,

使人民群众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
。

为了达到这个 目的
,

必须总结经验
,

吸取我国长期以来经济效益低的教训
,

运用经济法规
,

加强国家对经济工作

的管理和监督
,

做到无论是宏观经济的重大决策
,

还是微观经济的具体措施
,

都能反复权衡

利弊得失
,

收到最好的经济效果
。

提高经济效益还必须坚持经济核算
。

所谓经济核算
,

就是利用价值
、

货币形式
,

对企业

的经营活动和经营成果进行反映和监督
,

企业要以自己的收入来抵偿支出
,

而且取得盈利
。

在我国 的 经 济法中
,

应该通过各种法律规范
,

规定建立健全 的经济核算制
,

促使经营活动

得到改进
,

保护各个施行经济核算企业的正当利益
。

4
。

坚持思想领先
,

兼顾 国家
、

集体
、

劳动者个人三 者利益的原则
。

物质利益问题是经济关系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
。

恩格斯指出
: “

每一个社会的经 济 关

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
。 ” ①在经济法律关系中

,

任何一个主体在参加经济活动时
,

都要

考虑到 自身的利益
,

并处理同其他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
。

作为反映社会主义国家意志的

经济法律规范
,

更要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
,

使国民经济能得到内在的动力
,

更加协调

一致地向前发展
。

社会主义经济关 系中的物质利益关系涉及面很广
。

既有公和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
,

如

中央和地方
、

国家和企业
、

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
,

又有公和私之间以及私和私之间的物质

利益关系
,

如国家和个人
、

企业和个人
、

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 系
。

从一定意义上讲
,

社会主

义经济就是这种各个方面利益的统一体
,

并在各方面利益的结合中发展
。

在这些错综复杂的

物质利益关系中
,

最基本
、

最主要的方面
,

是国家
、

集体
、

劳动者个人这三个方面
。

我们是

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
,

国家
、

集体
、

个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
,

因

而三者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
。

但是
,

由于我国的公有制还存在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差

别
,

还有个体经济的存在
,

各个地区
、

部门
、

单位的经济发展还不平衡
,

因此
,

在一些具体向

题上
,

有时三者之间也会出现一些矛盾
。

兼顾三者之间的利益
,

结合各方面的具体情况
,

正

确解决三者之间的矛盾
,

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
,

也是经

济法的一个基本原则
。

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物质利益关系
,

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
,

把政治思想工作摆

在领先的地位
。

有一段时间
,

为了纠正过去经济工作中
“ 左 ” 的错误倾向

,

我们强调 了物质

利益的原则
,

这是正确的
。

但是
,

在注意物质利益原则的时候
,

有些地方忽略了政治思想工

作
,

忽略 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
,

结果
,

有些人不是向前看
,

而是向
“
钱

”
看

,

甚至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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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损公肥私
,

侵吞国家
、

集体财产
,

走上了贪污
、

受贿
、

走私
、

贩私的犯罪道路
。

因此
,

我

们在强调物质利益原则的同时
,

必须强调思想领先
,

使群众和干部从全局出发
,

正确认识和

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
,

识大体顾大局
,

服从集体利益
、

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
。

只有这样
,

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
,

避免走上邪路
。

由此可见
,

在思想领 先 的 前 提

下
,

兼顾各方面的利益
,

是我们领导和管理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
,

必须把它贯穿于各种经济

法规之中
。

5
。

发扬经济民主
,

实行集中领导与民主管理相结合的原则
。

在社会主义条件下
,

人民群众不仅在政治上是国家的主人
,

而 且在经济上也是生产资料

的所有者
。

因此
,

在国民经济的管理中
,

充分地发扬经济民主
,

是一项不可动摇的原则
。

在我国
,

全民所有制是以国家所有制的形式来体现的
。

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统一由国家占

有
,

并由国家统一组织社会的生产和分配
。

因此
,

在经济工作中
,

实行高度的集中领导是十

分必要的
,

也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决定的
,

是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具体体现
。

正

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特点
,

更加需要在管理工作中发扬高度的经济民主
,

充分调动人民群

众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
,

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
,

才能避免可能出现的错误
。

在经济法中贯彻集体领导和民主管理相结合的原则
,

包括广泛的内容
。

例如
,

从法律上

明确规定经济决策和技术方案的制订
、

选择
、

论证
、

审批的程序和制度
,

以实现经济决策的

民主化
; 建立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

,

保证职工当家作主的权利
,

并把这种权利 同 经 济 责

任
、

经济利益结合起来
,

等等
。

总之
,

要在法律上对各方面的管理作出具体
、

明确的规定
,

以保证我们国家既能对经济过程进行调节和控制
,

实行统一领导
,

又能在经济管理上走上高

度民主化的道路
。

6
.

坚持科学技术与 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原 则
。

提出这个原则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根据主要是
:

科学技术已日益广泛渗透到经济的

各个领域
,

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
。

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已经不限于一项具体的技

术成果在生产上的应用
,

而是作为一个知识体系
,

对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 要 的 影 响
。

所

以
,

在发展经济中必须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
。

例如
,

经济建设目标的确定
,

经济 结 构 的 变

化
,

生产力的合理配置
,

资源的利用和保护
,

技术经济政策的选择
,

企业的技术改造
,

重大

建设项 目的前期谁备
,

等等
,

都必须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因素
。

经济法要成为指导经济和管

理经济的有效武器
,

就必须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
,

运用法律规范
,

对经济活动中的科学

技术问题作出严格的规定
,

使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
。

以上六条原则是我们对我国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一个初步概括
。

这些原则不是孤立的
,

而

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有机整体
。


